
重庆市 2024 年利用综合标准依法依规推动落后产能退出工作实施

方案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贯通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努力实

现碳达峰碳中和、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等

决策部署，做好我市利用综合标准依法依规推动落后产能退出工作，特

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思路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党的

二十大精神、二十届二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对重庆所作重要讲话、

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

念，积极服务融入新发展格局，认真落实国家部委和市委、市政府关于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等工作安排，突出稳进增

效、除险固安、改革突破、惠民强企工作导向，有序推动各行业各领域

能耗、环保、安全、技术达不到标准和生产不合格产品或淘汰类产能依

法依规退出，为加快建设现代化新重庆作出积极贡献。

二、主要任务

（一）能耗方面。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对达

不到国家能耗标准的产能，按国家要求限期整改，逾期未整改或经整改



仍未达标的，依法关停退出。对国家明令淘汰的高耗能落后机电设备（产

品）按国家规定予以淘汰。〔市经济信息委、市发展改革委按职责分工

负责，各区县政府，两江新区、西部科学城重庆高新区、万盛经开区管

委会具体落实（以下统称区县政府）。以下各项工作均需各区县政府具

体落实，不再重复列出〕

1.开展年度工业节能监察。按照工业和信息化部工作安排，认真开

展国家专项工业节能监察。根据我市工业用能实情，组织实施市级重点

工业节能监察。严格落实国家工业节能监察其他相关部署。

2.强化重点领域节能降碳。认真落实《关于严格能效约束推动重点

领域节能降碳的若干意见》（发改产业〔2021〕1464号）、《关于发

布〈工业重点领域能效标杆水平和基准水平（2023年版）〉的通知》

（发改产业〔2023〕723号）、《关于发布〈高耗能行业重点领域节能

降碳改造升级实施指南（2022年版）〉的通知》等文件要求，对能效

在基准水平以下，且难以在规定时限通过改造升级达到基准水平以上的

产能，继续通过市场化方式、法治化手段推动其加快退出。

3.加快淘汰重点用能落后产品设备。严格执行《重点用能产品设备

能效先进水平、节能水平和准入水平（2024年版）》（发改环资规〔2024〕

127号），结合节能监察、重点用能单位节能目标责任评价考核和能源

利用状况报告审核等依法依规淘汰老旧落后用能产品设备。



（二）环保方面。对照生态环境保护相关法律法规、强制性标准及

《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24年本）》落后生产工艺装备“（十九）

其他”第 9项有关要求，加大生态环境保护行政执法力度，依法处理环

境违法行为，综合利用各类环境标准依法依规推动落后产能有序退出。

（市生态环境局负责）

1.强化重点领域管控。加强对全市重点行业、重点领域、重点园区

的监管，深入分析研判重点排污单位污染排放情况。水方面，以长江经

济带化工行业水污染防治规范整治为重点，综合利用市场化、法治化手

段推动搬迁。大气方面，以钢铁、水泥、电解铝、玻璃陶瓷、烧结砖瓦、

燃煤锅炉等行业为重点，强化监管；落实国务院《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

动计划》（国发〔2023〕24号）、《“十四五”节能减排综合工作方案》

（国发〔2021〕33号）等相关部署，依法依规依标督促企业污染物稳

定排放，淘汰热力管网覆盖范围内的燃煤锅炉和散煤，加快淘汰 10蒸

吨/小时以下的燃煤锅炉，继续推进淘汰全市城市建成区、工业园区等

区域 35蒸吨/小时以下燃煤锅炉工作。土壤方面，以涉及 5类重金属（铅、

汞、镉、铬、砷）排放行业为监管重点，严格企业重金属排放总量控制，

完成年度重点重金属减排目标；继续推进锰污染综合整治。

2.加大生态环境保护执法力度。继续把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专项执

法纳入生态环境保护年度执法检查计划，落实区县属地责任和企业主体

责任，对恶意违法行为“零容忍、出重拳”，管好“一张证”，紧盯排污口，



结合“双随机、一公开”开展专项执法检查，对重点企业排污许可制度执

行情况开展“体检”，切实构建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一证式”监管体系。

3.加强日常动态监管。持续强化污染源自动监控数据质量管理，进

一步落实排污单位主体责任，完善自动监测数据标记规则体系，确保自

动监控数据的真实、准确、完整、有效，充分发挥自动监管数据在环境

监管中的作用，进一步提升执法监管效能。

（三）质量方面。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对照

《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24年本）》“落后生产工艺装备（十九）

其他”第 9项有关要求和“落后产品”，以钢铁、煤炭、水泥、电解铝、平

板玻璃、烧结砖瓦等行业为重点，通过完善综合标准体系，严格常态化

执法和强制性标准实施，促使落后产品和其他达不到国家强制性标准的

产品退出市场。（市市场监管局负责）

1.强化生产许可证管理。严格执行《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24

年本）》以及环保、能耗、安全、质量方面的法律法规、国际公约和强

制性标准，做好钢铁、水泥企业工业产品生产许可换（发）证受理、审

查和审批工作，对落后产能项目，不受理企业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申请，

已受理的一律不予行政许可。将钢铁、水泥产品生产许可获证企业监督

检查纳入“双随机、一公开”抽查计划，对抽查中发现的违法违规问题，

及时依法依规严肃处理。结合强制性国家标准 GB 175-2023《通用硅酸

盐水泥》实施，组织开展水泥产品生产许可证获证企业专项检查。



2.开展产品质量监督抽查。保持钢铁、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

烧结砖瓦等产品监督抽查力度，认真执行年度监督抽查计划。全面落实

监督抽查后处理有关要求，做好结果送达、异议复检、责令整改、产品

复查等环节工作，督促企业落实好产品质量安全主体责任，确保监督抽

查形成闭环。对产品质量达不到强制性标准要求的企业，严格按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相关条款，依法查处并责令限期整改，在 6

个月内未整改或经整改仍未达标的，依法吊销营业执照，依法关停退出。

3.加强产品质量执法。将严厉打击钢铁、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

砖瓦等产品无证生产、不符合标准、以假充真、以次充好等违法行为作

为常态化执法内容。对照《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24年本）》“落

后生产工艺装备（十九）其他”第 9项有关要求和“落后产品”，长期坚持

对执法中发现的不达标问题依法依规处置。利用日常监督信息，以无证、

无照、“黑窝点”情况为重点，排查涉及钢铁、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

烧结砖瓦等产品的生产企业。加强信息沟通、相互协调，坚决依法取缔

“地条钢”，严防“地条钢”死灰复燃。对生产企业质量违法行为，做到有

举报必查，有线索反映必查，依法严格处罚。

4.加大重点用能产品设备质量监管力度。依法依规禁止能效低于

《重点用能产品设备能效先进水平、节能水平和准入水平（2024年版）》

准入水平的产品设备生产销售，严厉打击能效水平虚假宣传行为。



（四）安全方面。对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和《淘汰落

后安全技术装备目录》《推广先进与淘汰落后安全技术装备目录》《金

属冶炼企业禁止使用的设备及工艺目录》《淘汰落后危险化学品安全生

产工艺技术设备目录》《金属非金属矿山禁止使用的设备及工艺目录》

及《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24年本）》“落后生产工艺装备（十七）

采矿”“（十九）其他”第 9项有关要求，对安全生产条件达不到相关法律、

行政法规和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要求的产能，立即停产停业整顿；经停

产停业整顿仍达不到法定安全生产条件的，依法予以关闭，有关部门依

法吊销其相关证照。（市应急局负责）

1.持续开展重大事故隐患动态清零。持续加大对《工贸企业重大事

故隐患判定标准》的宣传贯彻力度，以“委外作业、有限空间作业、动

火动焊”三大作业为重点，扎实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集中

开展突出违法行为 2024年集中执法行动，压实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整治

企业主体责任和属地监管责任。

2.继续抓好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管。持续按照《淘汰落后危险化学品

安全生产工艺技术设备目录》淘汰落后工艺技术设备，进一步加强对危

险化学品企业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安全生产标准化是否达标等方面

进行重点执法检查，提升危险化学品企业本质安全水平。

3.开展采矿业落后生产工艺装备摸排整治。组织开展全市采矿企业

落后生产工艺装备摸排整治，对使用应当淘汰的工艺、设备且拒不整改



仍然生产建设的，或者经停产整顿仍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矿山，依法

予以关闭取缔。

（五）技术方面。对照《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24年本）》

所列“落后生产工艺装备”〔“（十九）其他”中的第 9项除外，下同〕，

按照有关规定淘汰相关工艺技术装备。巩固取缔“地条钢”成果，严防死

灰复燃。（市经济信息委、市住房城乡建委按职责分工负责）

1.开展工业领域落后生产工艺装备集中摸排整治。严格对标对表

《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24年本）》“淘汰类”“落后生产工艺装备”

中有关条目，组织区县政府对辖区内全部工业企业（以第五次全国经济

普查清查数据为准）开展拉网式全面摸排，对发现的落后生产工艺装备

建立台账，限时打卡推进处置。

2.开展建筑领域落后生产工艺装备淘汰。全面对照《产业结构调整

指导目录（2024年本）》“落后生产工艺装备（十八）建筑”和《房屋建

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危及生产安全施工工艺、设备和材料淘汰目录》，

修订发布《重庆市建设领域禁止、限制使用落后技术通告（2024年版）》，

组织对全市建设工地采用落后生产工艺装备开展集中摸排整治，并对执

行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3.落实能源绿色低碳转型行动部署。按照国家能源局工作时序安排，

有序稳妥淘汰煤电（含燃煤热电）落后产能。



4.严防“地条钢”死灰复燃。持续保持高压态势，继续运行群众举报

处置响应机制，严惩违法建设生产销售“地条钢”。国网市电力公司指导

各区县供电部门加强对用电量异常企业的监测，及时将用电异常企业信

息报当地区县政府。

（六）其他方面。

1.做好噪声污染落后设备工艺淘汰。严格落实《重庆市噪声污染防

治办法》（重庆市人民政府令第 363号），对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生产、

进口、销售、使用噪声污染严重的淘汰设备，或者采用噪声污染严重的

淘汰工艺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第七十二条第二

款的规定查处。（市发展改革委、市经济信息委、市生态环境局按职责

分工负责）

2.开展高耗水工艺、技术和装备淘汰。对照《高耗水工艺、技术和

装备淘汰目录》，组织区县政府对辖区内全工业企业（以第五次全国经

济普查清查数据为准）开展全面摸排，对发现的落后生产工艺装备建立

台账，限时打卡推进处置。（市经济信息委负责）

3.巩固国家成品油整治工作成果。按照国家能源局工作安排，稳妥

开展国家成品油整治后续工作。（市能源局负责）

三、政策措施



（一）加强资金扶持。积极争取中央预算内节能降（减）碳专项资

金等中央资金支持，用好市区（县）两级相关专项资金，支持企业实施

绿色低碳改造项目。落实大规模设备更新改造政策措施，对符合条件的

设备更新改造项目给予支持。（市发展改革委、市经济信息委、市财政

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二）加大技术扶持。坚持以数字化变革引领制造业系统性重塑，

构建“产业大脑+未来工厂”核心场景，推进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加

强对重点用能企业技术支持，加快绿色园区、绿色工厂建设，持续健全

绿色制造体系。（市经济信息委负责）

（三）落实价格政策。对钢铁行业单位产品能耗水平不达标和存在

淘汰类产能的企业，水泥、电解铝行业综合电耗水平不达标的企业，落

实差别电价、阶梯电价等政策。将虚拟货币“挖矿”项目纳入差别电价政

策实施范围，执行“淘汰类”企业电价。（市发展改革委、市经济信息委、

国网市电力公司按职责分工负责）

（四）执行差别化信贷政策。继续控制落后产能企业信贷投放，巩

固落后产能企业信贷结构调整成效。引导督促银行业金融机构落实有保

有控的金融政策，对有效益、有前景，且主动退出落后产能、实施兼并

重组的企业，按照风险可控、商业可持续原则，积极予以信贷支持。引

导银行业机构充分借助发挥债委会作用，运用法治化、市场化手段妥善



处置落后产能退出企业的债务和银行不良资产。（人行重庆市分行、国

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重庆监管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五）做好职工安置。指导企业落实主体责任，依法妥善处理劳动

关系，制定好职工安置方案和风险处置预案。落实促进自主创业、鼓励

企业吸纳就业和帮扶困难人员就业等各项政策，做好社保关系接续和转

移，按规定落实好社会保障待遇。加强职业介绍和技能培训，增强失业

人员的再就业能力。（市人力社保局负责）

（六）盘活土地资源。严格执行产业准入政策，严禁向不符合产业

政策的项目供地。支持涉落后产能企业用好存量土地，对在城镇开发边

界内的存量土地，按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分区规划）所确定的用途予

以调整其用地性质；对在城镇开发边界外的存量土地，依照国家和我市

关于城镇开发边界管理有关规定科学合理利用。同时，对需重新办理用

地手续的按有关规定依法办理相关手续。（市规划自然资源局负责）

（七）强化惩戒约束。加强相关信用信息归集，对未按期完成落后

产能退出的企业，由相关职能部门将有关信用信息录入国家和我市公共

信用信息平台。全市各级各部门按照有关规定查询、利用信用信息，依

法依规开展失信约束惩戒，对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依法申请人民

法院强制执行。（市发展改革委、市经济信息委、市财政局、市人力社

保局、市规划自然资源局、市生态环境局、市住房城乡建委、市应急局、



市市场监管局、市能源局、人行重庆市分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重

庆监管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四、工作要求

（一）强化工作协同。市级有关部门要围绕年度重点工作和具体任

务，做好工作安排部署，定期组织监督检查，及时了解、掌握工作进展，

对进展较慢的区县，采取通报、约谈等方式进行督办。各区县政府要切

实履行属地责任，细化工作举措，依法依规推动落后产能应退尽退。

（二）抓好信息公开。市发展改革委、市经济信息委、市生态环境

局、市住房城乡建委、市应急局、市市场监管局要定期在“信用中国（重

庆）”等网站公布当年执法监督执行情况，披露不达标应限期整改的企

业名单（“黄牌”名单），以及经整改仍不达标、已依法关闭的企业名单

（“红牌”名单）。市生态环境局要定期更新环境监管重点单位名录，开

展环境信用评价工作，定期公布违法企业名单及处罚情况。市市场监管

局要按规定公布相关产品行政许可和查处违法案件情况。

（三）做好信息报送。各区县政府、市级有关部门要及时将方案制

定、执法监管、年度总结等工作进展情况及存在的问题报送市制造强市

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市制造强市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形成 2024年度

落后产能退出情况书面报告，经市政府同意后，报送工业和信息化部和

国家能源局，抄报国家其他相关部委。



（四）完善联动机制。积极用好“八张问题清单”，将“八张问题清单”

全链条管理和闭环管理贯穿推动落后产能退出工作全流程、全过程。发

挥落后产能举报处置机制作用，及时将行业协会、企事业单位、市民等

社会公众关于落后产能的举报线索信息按职责分工推送有关市级部门

核实查处。


